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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地政司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
●流程說明
●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其他功能
●取消送件
●連件維護作業

線上聲明登錄
●流程說明
●線上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線上支付規費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
●流程說明
●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 MyData查驗當事人身分

●查驗當事人身分
●當事人授權查驗

全國地政案件辨理情形查詢

110年4月1日上線

110年1月5日上線

系統功能

元件安裝與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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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簡介

系統功能

元件安裝與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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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簡易登記案件
●線上聲明

●網路申辨案件
●線上聲明

網路申辨案件
全程

非全程

系統服務網址
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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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

內政部地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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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

非全程

限指定之登記、複丈、測量與申報地價項目，得由當事人自行申辦或代理人代理
申辦，無需另提送紙本書表或證明文件。

除申報地價案件限本人申請，其他類提供「本人（即申請人）」、「代理人（地
政士、律師）」及「複代理人（地政士、律師）」案件輸入等功能。

適用各類型土地及建物登記、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案件，需於本系統提出申請
（網路申辦）並寄送紙本書表、權利書狀及相關證明文件。

提供「代理人（地政士、律師）」及「複代理人（地政士、律師）」案件輸入
等功能。

系統功能

內政部地政司



連件維護作業

線上支付規費

提供全程與非全程自動計算規費或輸入金額，產生繳款編號，以進行線上支付規費。

提供連件作業維護，待案件簽章完畢後，可一次送出。

MyData查驗當事人身分

提供案件代理人應用此功能產生查驗碼，經當事人(委託人)同意授權查詢，取得其戶
政MyData輔助查驗當事人身分。

110年4月1日上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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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政案件辨理情形查詢

查詢全國各縣市「登記案件」與「複丈/測量案件」各收件年字號的案件辦理情形。

110年1月5日上線

系統功能

內政部地政司



讀卡機

HiCos憑證工具

客戶端簽章元件

https://moica.nat.gov.tw
請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作業下載安裝

使用本系統專屬簽章元件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7 內政部地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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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下載專區下
載「客戶端
簽章元件」

• 下載檔案名稱
「GlirClientInstaller.zip」

• 解壓縮後為
「GlirClientInstaller.msi」，
執行安裝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內政部地政司



• 安裝完成後，執行客戶端簽章元件
• 開始->PackLocalService->跨瀏覽器簽章元件

9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內政部地政司

電腦右下角，出現「網際網路查詢瀏覽器元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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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鼠右鍵，出現選單

雙擊 圖示顯示
監控視窗

關於
顯示目前執行的版本號 & 警訊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內政部地政司



是否有新的版本可以更新

系統安裝的 HiCos 版本

偵測到的讀卡機數量，及預
設讀卡機

執行訊息

讀取到的憑證訊息

展開系統參數設定畫面

關閉視窗並將工作縮
到工作列中

使用讀取到的憑證進
行簽章測試

讀卡機中的憑證狀態

再次從預設讀卡機中讀取
憑證

元件安裝與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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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notepad 開啟安裝記錄檔
以 notepad 開啟系統執行記錄檔

設定歷史案件儲存路徑

當彈出簽章/密碼
視窗時自動選擇並填入資料啟動/關閉

偵錯模式

關閉系統參數設定畫面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12 內政部地政司



元件安裝與說明

13 內政部地政司



民眾端操作說明

流程說明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全程網路申辨案件

14 內政部地政司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

流程說明

15 內政部地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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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辨作業
(全程)

同意書
讀取檔案
申請身分
申請類別
申請原因
申請內容
權利人資料
土地資料
建物資料
上傳附件

申請書預覽 簽章/送件 資料管轄機關

全程本人送件流程說明



17 內政部地政司

全程(複)代理人送件流程說明

申辨作業
(全程)

同意書
讀取檔案
申請身分
申請類別
申請原因
申請內容
代理人資料
複代理人資料
權利人資料
土地資料
建物資料
上傳附件

申請書預覽

權利人/(複)代理人 查詢作業 申請書預覽
送件至權利人/(複)代理人

簽章完成，送件至(複)代理人

(複)代理人 查詢作業 送件

送件至權利人/(複)代理人

資料管轄機關



功能提供「本人」、「代理人」或「複代理人」選擇全程/非全程案件輸入，依步驟進
行申請案件之填寫，並產製相關書表。

全程流程說明

18 內政部地政司



●提供各權利人(含其法定代理人、被授權人、管理者與代位申請人)/義務人(含其法定代理人、
被授權人、管理者與代位申請人)/代理人/複代理人查詢已簽章之案件辦理進度，及下載申請書。
●提供待簽章者可以此功能查得案件後，進行簽章確認。
●提供起案人查詢已簽章完畢之案件，送件至資料管轄機關。
●若案件被退回，起案人可由此功能查看退回原因，並再次進入「申辦作業」輸入畫面做修正，
修正過的案件，需重新進行簽章。

全程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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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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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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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手動填寫(自行輸入相關申辦內容)：全新案件，內容從頭開始輸入。

●數位櫃臺舊案匯入(匯入本系統申辦作業各頁面輸入內容所匯出的json壓縮檔)：本系統儲存的檔案可在此
匯入，系統會將之前儲存案件內容重新匯入相關頁面。

●代書軟體匯入(匯入支援本系統之市面代書軟體所匯出的檔案)：由支援本系統之代書軟體匯出檔案後，以
此功能轉入，減少重複輸入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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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地價案件僅本人申請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23 內政部地政司



登記案件

土地複丈／土地複丈登記案件

建物測量／建物測量登記案件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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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(複)代理人統一編號需為開業地政士或合格律師資格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
●代理人申請：「代理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由憑證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。
●地政士如有登記助理員(填寫後得協助領件、補正或駁回)，可於此輸入，登記助理員需登記(已備查)於此地政士下，系
統會自動檢核，如不符合，則無法新增。

●複代理人申請：「代理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
由憑證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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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本人申請：「權利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由憑證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
●(複)代理人起案：「權利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由(複)代理人自行輸入，後續土地/建物資料，
則會自動檢查是否為此權利人土地/建物資料。

26 內政部地政司

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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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複)代理人申請

選擇鄉鎮市區與段小段，並輸入地號後，系統自動查詢此地號是否屬於「權利人資料」頁面所輸入的
所有權人土地資料，倘否則帶出「非此申請人地籍資料」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28 內政部地政司



若為權利人的土地資料，則會帶出面積與權利範圍，可勾選匯入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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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遇到無法載入時，可自行手動新增。輸入相關資料後，點選「手動新增」，即可新增於列表中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30 內政部地政司

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本人申請
可點選「自動載入建號」，系統會依據「申請原因」頁面裡所選擇的資料管轄機關，將該權利人所有建物
資料查詢出來，供申請人勾選匯入。

31 內政部地政司



(複)代理人申請

選擇鄉鎮市區與段小段，並輸入建號後，系統自動查詢此建號是否屬於「權利人資料」頁面所輸入的
所有權人建物資料，倘否則帶出「非此申請人地籍資料」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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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若為權利人的建物資料，則會帶出面積與權利範圍，可勾選匯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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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若遇到無法載入時，可自行手動新增。輸入相關資料後，點選「手動新增」，即可新增於列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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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填寫附繳證件的內容並上傳檔案。
附件檔案格式限BMP、PNG、GIF、JPG、JPEG、PDF，單一檔案限10M以下，上傳檔案總大小不能超
過2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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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依所選的申請類別，產製相關書表預覽畫面，包含「土地登記申請書」、「土地複丈申請書」、「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
登記申請書」、「建物測量申請書」、「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」與「地價申報書」。
本人申請：簽章完畢後，案件送至資料管轄機關。
(複)代理人申請：簽章完畢後，案件儲存至「查詢作業」，並通知待簽者簽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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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複)代理人申請：
待簽者收到E-MAIL通知後，即可登入「數位櫃臺」網站，進入網路申辦案件的「查詢作業」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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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38 內政部地政司



權利人預覽申請書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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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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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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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人簽章完畢，案件回到(複)代理人， (複)代理人線上送件。

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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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 Q & A

內政部地政司43



內政部地政司44

桌機版

teams舉手發言方式 手機版

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民眾端操作說明

流程說明
非全程網路申辨案件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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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說明

46 內政部地政司



申辨作業
(非全程)

非全程流程說明

同意書
讀取檔案
申請身分「(複)代理人」
申請類別
申請原因
其他申請資訊
申請內容
代理人資料
複代理人資料
義務人資料
權利人資料
土地資料
建物資料
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
(買賣登記案件) 
上傳附件
紙本附件清單

申請書預覽 繼續新增

簽章送出

儲存案件

查詢作業

送件至權利人/義務人/(複)代理人 查詢作業 申請書預覽
送件至權利人/義務人/(複)代理人
簽章完成，送件至(複)代理人

(複)代理人 查詢作業 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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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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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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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手動填寫(自行輸入相關申辦內容)：全新案件，內容從頭開始輸入。

●數位櫃臺舊案匯入(匯入本系統申辦作業各頁面輸入內容所匯出的json壓縮檔)：本系統儲存的檔案可在此匯入，系統會將之前儲存
案件內容重新匯入相關頁面。
●代書軟體匯入(匯入支援本系統之市面代書軟體所匯出的檔案)：由支援本系統之代書軟體匯出檔案後，以此功能轉入，減少重複輸
入。
●不動產移轉一站式（網實整合）服務資料匯入(匯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所匯出的檔案)：由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匯出符合不
動產移轉一站式（網實整合）服務的檔案後，以此功能轉入。
●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(匯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之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的檔案)：由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統匯出不動
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(實價登錄)的檔案後，以此功能轉入。
●線上聲明序號匯入(匯入本系統登錄及驗證之線上聲明，輸入聲明序號可多筆匯入，但限同一登記機關轄區標的)：於本系統如已登
錄及驗證與登記案件相關的線上聲明，可輸入該聲明序號轉入資料，但該聲明不動產標的如跨不同管轄機關，則無法匯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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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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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選擇的登記原因若為「買賣」則會帶出「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(實價登錄)方式」畫面。

●憑證申報(D1)：選擇此項，於輸入作業中會帶出「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」畫面供使用者輸入，並自動產生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
資訊申報書(買賣)」於電子簽章完成後，隨案線上送出。
●表單申報(A2)：選擇此項，可於此輸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所申報的序號，可多筆新增。系統列印並簽章完成的申報書，請於登記申請
案件線上送出後，併同紙本附件送件。
●紙本申報(A3)：若已填寫紙本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(買賣)」，請於登記申請案件線上送出後，併同紙本附件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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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登記案件

土地複丈／土地複丈登記案件

建物測量／建物測量登記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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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 (複)代理人統一編號需為開業地政士或合格律師資格，可多筆新增，最多可新增二個(複)代理人資料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●代理人申請：「代理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由憑證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。
●地政士如有登記助理員(填寫後得協助領件、補正或駁回) ，可於此輸入，登記助理員需登記(已備查)於此地政士下，系統會自動檢核，
如不符合，則無法新增。

54 內政部地政司

●複代理人申請：「複代理人姓名」與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由憑證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。



●義務人資料由(複)代理人自行輸入，可多筆新增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●是否電子簽章：新增的義務人均需於案件中電子簽章確認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可選擇否，並輸入原因（未簽章原因亦顯示於申請書）。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55 內政部地政司

●義務人若有法定代理人、被授權人、管理者或代位申請人資料，可勾選「尚有法定代理人、被授權人、管理者或代位申請人資料，勾
選後輸入」，並按欄位輸入。

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權利人資料由(複)代理人自行輸入，可多筆新增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●是否電子簽章：新增的權利人均需於案件中電子簽章確認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可選擇否，並輸入原因（未簽章原因亦顯示於申請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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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申請類別為「登記案件」，且登記原因為「設定」或「抵押權內容變更」案件時，才會顯示「債務人資料」畫面。
●若債務人同義務人，請下拉義務人名稱，系統會自動將其資料帶於下方欄位；若債務人與義務人不同，則自行輸入相關資料。若義務
人有多人，債務人全同義務人，可直接點選「全部均同義務人」，系統會將所有義務人資料自動新增至債務人列表。
●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MAIL信箱，於案件輸入完畢送出後，系統於重要時點自動寄送通知。
●是否電子簽章：新增的債務人均需於案件中電子簽章確認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可選擇否，並輸入原因（未簽章原因亦顯示於申請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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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(複)代理人申請

選擇此土地資料所有權人為「義務人或權利人」並選擇鄉鎮市區與段小段，並輸入地號後，系統自動查詢此地號
是否屬於所選之「義務人或權利人」資料，倘否則帶出「非此申請人地籍資料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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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若為所選的土地資料，則會帶出面積與權利範圍，可勾選匯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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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若遇到無法載入時，可自行手動新增。輸入相關資料後，點選「手動新增」，即可新增於列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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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(複)代理人申請

選擇此建物資料所有權人為「義務人或權利人」並選擇鄉鎮市區與段小段，並輸入建號後，系統自動查詢此地號是
否屬於所選之「義務人或權利人」資料，倘否則帶出「非此申請人地籍資料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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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為所選的建物資料，則會帶出門牌、面積與權利範圍，可勾選匯入。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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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若遇到無法載入時，可自行手動新增。輸入相關資料後，點選「手動新增」，即可新增於列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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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不動產成交資訊申報登錄畫面，為選擇「登記案件」→「所有權移轉-買賣案件」，於「其他申請資訊」頁面上，選擇
「●憑證申報(D1)」時，才會帶出此輸入畫面。
於此畫面所輸入的內容，系統會自動產製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(買賣)」於電子簽章完成後，隨案線上送出。

畫面上分為「申報案件基本資訊」、「建物資訊」、「交易總價」、「車位資訊」與「備註欄」四個頁面做輸入。

64 內政部地政司

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待所有頁面資料輸入完畢後，點選上下方的「新增標的」。

可匯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裡的「不動產買賣資訊申報」ZIP檔，匯入後自動新增標的申報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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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填寫附繳證件的內容並上傳檔案。
附件檔案格式限BMP、PNG、GIF、JPG、JPEG、PDF，單一檔案限10M以下，上傳檔案總大小不能超過2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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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畫面新增需附於案件上的紙本附繳附件資料，系統會自動產生紙本附件清單，可將此清單列印後，隨紙本送交至受理
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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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所選的申請類別，產製相關書表預覽畫面，包含「土地登記申請書」、「土地複丈申請書」、「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」、
「建物測量申請書」、「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」、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(買賣)」與「紙本附件清單」
非全程申請書預覽畫面，可選擇「繼續新增」、「簽章送件」與「儲存案件」功能，可依所需做選擇。

●繼續新增
輸入完畢的案件儲存於本系統，申辦進度為「新案件」，請記得該網路申辦流水編號，以利後續作業。
若要進行此案件的簽章，可至「查詢作業」功能，查得該案件後，至「申請書預覽」頁面中，選擇「簽章送件」。

◆ 新增空白
點選「新增空白」則系統自動新增一個新案件，
畫面會帶到「申請原因」頁面，請再自行輸入內
容。

◆ 複製此案件內容
點選「複製此案件內容」則系統自動複製之前案
件的所有內容，可查看第二件的案件內容，如需
修正，請至各頁面做修正。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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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簽章送件
案件內容無誤，即可點選「簽章送件」。
簽章完畢後，案件儲存至「查詢作業」，並通知待簽者簽章。

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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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●儲存案件
若案件未輸入完成，後續需再進行編輯，可選擇「儲存案件」。
將案件儲存於本系統，申辦進度為「新案件」，請記得所輸入案件的網路申辦流水號，若要再次編輯此案件的內容，可
至「查詢作業」功能，查得該案件後，至各頁面進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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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待簽者收到E-MAIL通知後，即可登入「數位櫃臺」網站，進入網路申辦案件的「查詢作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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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/義務人預覽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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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/義務人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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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/義務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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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全程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
權利人/義務人…等簽章完畢，案件回到(複)代理人，(複)代理人線上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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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功能

取消送件

連件維護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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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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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送件

●本人送件，案件在地政事務所未收件前（申請進度為「待辦」中），可取消送件。
●代理人送件，案件為新案件、簽章中、待簽者退回修正、需簽章者已簽章確認（申請進度為「待代理人
送件」）、地所尚未收件（申請進度為「待辦」中）時，起案代理人均可取消送件。

輸入查詢條件，系統會列出申請進度符合取消送件之案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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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送件

輸入取消送件原因，點選「送出」。

於「查詢作業」功能，即可查看申請人（權利人）取消送件原因，並收到E-MAIL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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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件維護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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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件維護作業

若為連件案件，可由此功能設定連件編號。
系統預設查詢三個月內屬於自己起案的案件，若案件已超過三個月未送件，需再做設定，請自行修改「申請
日期起迄」查詢條件。

畫面分為「已設定連件案件」
與「未設定連件案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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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欲設定的網路申辦流水號。勾選完畢後，於後方欄位輸入案件序號。
※勾選的案件類別需為同一種類與同一資料管轄機關案件，方能設定。
確認無誤後，點選「設定」。 ○設定新連件案件：系統會自動產生

一組新的連件編號。

○接續已存在連件案件：可選擇已存在的連件編號，若所輸入的序號
於該連件已存在，系統則會出現提示，務必修改正確後方能設定。

連件維護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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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此連件編號要整筆刪除，可直接點選「刪除連件編號」。

連件維護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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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辦案件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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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 Q & A

內政部地政司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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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端操作說明

線上聲明登錄
流程說明

線上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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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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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提供聲明人線上聲明登錄作業，作為免當事人親自到場措施，並得與紙本或網路申辦登
記案件相結合。

●聲明人若為自然人，可使用「自然人憑證」登入系統辦理；若為公司法人，可使用「工
商憑證」登入系統辦理。

●提供專業代理人(地政士或律師)輸入聲明人提供的聲明序號，以電子簽章方式完成聲明
驗證，系統並可產製經代理人驗證完成之線上聲明登錄表，以利登記案件附案或留存。

●完成線上聲明登錄及驗證後，登記案件送件請於申請書載明聲明序號或將登錄表附案，
以利受理登記機關收件時輸入序號勾稽。

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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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說明

聲明人

買賣登記、贈與/夫妻贈與登記、共有物分割
登記
交換登記、抵押權、地上權、農育權不動產役
權之設定/內容變更/讓與登記、抵押權/地上權
/農育權不動產役權之塗銷登記、預告登記、
塗銷預告登記、書狀補給登記、其他

【線上聲明登錄作業】

產生聲明序號
1

Step

簽章

2

Step

代理人
(地政士/律師)

【線上聲明查詢作業】

輸入聲明序號

查得聲明

簽章

完成聲明驗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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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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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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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「聲明人(公司法人)」與「統一編號」
由憑證自行帶入，其他資料請自行輸入

聲明人電子郵件信箱：請填寫有效的E-
MAIL信箱，於案件填寫完畢送出後，
系統自動寄送通知

登記義務人資料系統自動帶入聲明人姓
名與統編，如與聲明人不同可修改，請
依實填明登記義務人資料
適用於辦理分割繼承或涉及法定代理人、
監護、海外授權書、特別代理人等情形

若代理人姓名為罕用字時，可增加輸入「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」或是「律師證書字號」條件，當代理人取得聲明序號進行查詢作業時，
系統會增加「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/律書證書字號」條件，若「姓名」與「地政士執照字號/律書證書字號」其中一項符合，即可查詢到
此聲明資料。

代理人姓名請輸入正確的名稱，聲明登錄後，代理人取得聲明序號進行查詢作業時，需與此欄位輸入名稱相同，方可查詢到此聲明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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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工商憑證登入聲明人基本資料畫面
登記義務人資料不可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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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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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「聲明人」與「登記義務人」為同一人

96 內政部地政司



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「聲明人」與「登記義務人」為不同人，請自行修改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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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●線上聲明日期，起始日期為新增聲明登錄日期。
●終止日期自動計算 3 個月，可修改，不得超過 3 個月。
●如聲明被代理人退回修正，聲明日期重新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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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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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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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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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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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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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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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登錄操作說明

●代理人未驗證前
●代理人退回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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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聲明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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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端操作說明

支付作業

查詢作業

線上支付規費

107 內政部地政司



支付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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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申辨案件，若要繳納規費，可於「支付作業」進行查詢，點選「查詢」即可查起案人的案件資料。

支付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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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繳費之前，請填寫「規費收據姓名」，案件受理機關開立收據時會據以填載於規費收據。

支付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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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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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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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案件相關權利人/義務人/代理人/複代理人即可於此功能查詢繳費成功與否。

查詢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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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支付規費



民眾端操作說明

MyData查驗
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

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110年4月1日上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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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Step
【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 】

輸入當事人 (委託人)姓名 輸入當事人 (委託人)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點選「至MyData取得資料(需當事人同意授權)」 產生查驗碼

代理人

提供查驗碼予
當事人

3

Step
【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 】

輸入查驗碼可顯示進度 授權完成，可查驗當事人戶政MyData
代理人

案件代理人（限地政士或律師）於數位櫃臺輸入委託人統一編號及姓名，連結至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(MyData)平臺【線
上服務】，待委託人(當事人)以自然人憑證同意授權提供上述戶政MyData後，案件代理人可查驗相關資料，輔助確認身
分。

2

Step

當事人
點選線上服務-綜合服務-內政部地政司－
地政數位櫃臺服務申請(查驗當事人身分)

輸入查驗碼
同意授權查驗

(由MyData系統辦理身分驗證)

【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】

(顯示提出查驗者姓名供確認)

連結

MyData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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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

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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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
人

當事人收到代理人通知後，可由二種方式授權：
●(一)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(MyData)平臺
服務網址：https://mydata.nat.gov.tw/

使用「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(MyData)平臺
」系統，不支援IE瀏覽器，請使用其他瀏覽器操作。

點選「線上服務」→「綜合服務」→「內政部地政司－地政數位櫃臺服務申請(查驗當事人身分)」功能選項裡，選擇
「我要申請」，即可開始授權本人的戶政MyData資料，提供給代理人輔助查驗及確認身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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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
人

當事人收到代理人通知後，可由二種方式授權：
●(二)數位櫃臺服務網站 服務網址：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/

當事人亦可至「數位櫃臺」系統首頁裡，直接點選「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(MyData) 」功能，開始
授權本人的戶政MyData資料，提供給代理人輔助查驗及確認身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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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輸入代理人提供的「查驗碼」，並輸入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、「出生日期」(民國年/月/日)與「PinCode」憑
證密碼，點選「取得資料」即會連到MyData系統。

當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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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
人

第一次使用，需先登錄聯絡方式，可選擇「手機號碼」或是「電子信箱」，做為後續「MyData數
位服務個人化」通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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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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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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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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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

代理人

若當事人已完成授權，通知代理人後，代理人可點直接點選「查驗」查看當事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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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當事人身分(MyData)

代理人

當事人身分查驗，依當事人取得資料後的授權日期時間，限定代理人查驗期限16小時內，若超出
16小時，則會出現下圖資訊，代表該資料已逾時，代理人需重新產生新查驗碼再由當事人授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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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
當事人

當事人若要再查看授權的內容，請至「數位櫃臺」系統，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。

進入「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」功能。
可直接點選「查詢」，即可查出當事人所授權的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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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

當事人授權日期時間16小時內可查得本系統取得資料，若逾時則無法顯示該等資料。

當事人授權查驗(MyDat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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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yData查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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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

110年1月5日上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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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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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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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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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 Q & A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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